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補充規定
修正總說明
本局為協助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積極處理不適任教師，特參酌教師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教育部相關函示等規定，於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以北市教人字第０九九三七二０二九００號函頒訂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補充規定），供各校辦理不適任教師案件時運用參考，並歷經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及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六日二次修正。茲為因應教育部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日、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教師法第十四條，爰擬修正本補充規定暨處理作業流程圖，以符應法令變更需要及供各校運用參考。
本補充規定計修正五點，其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爰修正第二點相關文字。
二、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修正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並移列至第十三款；與修正第二項出席人數及增列後段教師涉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爰修正第三點。
三、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增列「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爰修正併入第三點。
四、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修正為「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爰修正第五點，並增列（二）評議期相關規範以資完善。
五、因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屬實者，即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不再經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屬實者，只得予以解聘，沒有予以停聘或不續聘之餘地，爰刪除原第六點。
六、原第七點，點次前移為第六點。

七、配合前述修正條文，並期本流程圖更臻完善，修正流程圖一至圖四，並增訂圖五。
